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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岩 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  陝西西安出生 
 

教育背景 

獲西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文學學士（中國文學, 1982），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

生部文學碩士（美術理論, 1985），美國匹茲堡大學（University of Pittsburgh）

藝術及建築歷史系藝術學碩士（藝術考古，MA，1989），哲學博士（藝術考古，

PHD，1997），資訊科學及電訊工程系理學碩士（資訊科學，MS，1997）。 

 

職業經歷 

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和《中國美術報》編輯（1985-1987）, 

Birmingham Museum of Art，Assistant Curator（1990-1993）, Philadelphia 

Museum of Art, Curatorial Assistant (1993-1996），Boston College, 

Adjunct Lecture（1998）, Virtual China Inc., Executive Web Developer

（1999-2000），Jupiter Media Metrix Inc, Web Database Engineer

（2000-2002），深圳大學傳播系，副教授（2002-2006），清華大學深圳研究

生院傳媒研究中心，雙聘副教授（2003-2004）。2006 年入上海交通大學工作，

任媒體與設計學院教授,（2006 -2009），雙聘教授（2009-至今），人文藝術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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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院社會認知與決策實驗室教授（2009-至今），上海交通大學-南加州大學文化

創意產業學院雙聘研究生導師（2015-至今），並任上海交通大學社會認知與行

為研究院(籌)研究員（2013-至今）。 

 

研究興趣與發現 

研究領域涉及藝術、考古、媒體傳播和法律研究等多個領域。近十年來，主

要研究興趣在於利用實驗方法，在行為，心理和神經層面測量，解釋社會認知、

判斷和行為的過程與機制。代表性研究發現包括： 

1、 實驗傳播學研究 

與秦裕林合作，針對國家形象跨文化傳播問題，在《中國社會科學》發表論

文《Dragon 能否表示龍：對民族文化象徵物跨文化傳播的實驗性研究》（2008）。

由於 dragon 在西方古代文明中被視為邪惡動物，能否使用 dragon 來表示象徵

中華文化的龍是多年來備受爭論的問題。使用實驗室測試，現場測試和網帖內容

分析方法，觀察了中美兩國被試對於龍和 dragon 的特徵認知與態度評價，以及

這種認知與態度在不同情境的變化。研究發現，在一般情況下，使用 dragon 表

示龍不會對中國形象帶來負面影響。 

2、 實驗美學研究 

與秦裕林、姚君喜、陳俠和何俊濤合作，在《文藝研究》發表實驗美學論文

《母雞的長相是否重要：藝術家不良品性資訊傳播對作品評價的影響》（2013）。

在作品評價中，應該持“文如其人”還是“人文兩途”的態度，這在中西文藝理

論史上都是爭論不休的傳統問題。在中國古代，既有相信“言，心聲也；書，心

畫也”的“等同論”，也有主張“心畫心聲總失真，文章甯複見為人”的“不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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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”。研究發現，雖然藝術家的不良品行與作品品質並無可辨識的聯繫，但不良

品行資訊仍會帶來相對負面的作品評價。然而，評價者的動機-心理捲入程度會

放大或降低品行資訊對作品評價的影響，是區分“等同論”或“不等論”的重要

心理機制。 

3、 實驗社會學研究 

與秦裕林合作，在《中國社會科學》發表《善行的邊界：社會和市場規範衝

突中的公益選擇》（2012），報告了不同行為規範，成本和決策場合對公益意願

的交互影響。實驗顯示，低成本條件下，在高社會化場合，無論啟動社會規範或

市場規範，被試公益意願最高；在低社會化場合，無論啟動社會規範或市場規範，

被試公益意願次高。在高成本條件下，無論在高或低社會化場合，被試在啟動社

會規範時公益意願次低，在啟動市場規範時公益意願最低。研究還發現，在對行

為規範與公益意願之關係的回歸分析中，引入成本和場合作調節變數可顯著提高

預測精度，可使誤差平方和從 0.384 降低為 0.0732。 

4、 實驗法學研究 

與李學堯、秦裕林和何俊濤合作，在《中國社會科學》發表實驗法學論文《認

知流暢度對司法裁判的影響》（2014）。以學生和在職法官為被試，研究通過操

縱案件數量，字體大小，加重、行距，分段和判決速度競爭暗示等因素，觀察了

認知流暢度和職業背景對判決（刑期）的影響。研究顯示：（1）整體上，低流暢

度帶來更長刑期判決；（2）比之學生被試，法官被試對流暢度變化有較強的抵禦

能力；（3）在流暢度很低又有外部競爭激勵調節的條件下，法官被試也會做出更

為嚴厲的判決。研究提示須直面法官抵禦認知偏差的能力並非無限的事實。當超

過負荷的臨界點，這種能力或遭瓦解，司法裁判可能變形。 


